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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學生獎懲建議表(大功獎勵或懲處適用)
	班   級
	學   號
	姓  名
	建議獎懲

種類、次數
	獎懲事實說明
	獎懲辦法條款(加重或減輕條款無則免填)

	
	
	甄美麗
	大功1次
	參加○○全國性比賽榮獲冠軍。
	主要條款:第  7  條第  1  項第  4  款     獎懲代碼:     
加重或減輕條款:第17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

	
	
	
	
	
	主要條款:第     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     獎懲代碼:     

加重或減輕條款:第17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

	
	
	
	
	
	主要條款:第     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     獎懲代碼:     

加重或減輕條款:第17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

	
	
	
	
	
	主要條款:第     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     獎懲代碼:     

加重或減輕條款:第17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

	
	
	
	
	
	主要條款:第     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     獎懲代碼:     

加重或減輕條款:第17條第     項第     款

	填表人
	會辦
	生輔組
	第　層決行


	
	導師（若同為填表人免會）

系所主管（若同為填表單位主管免會）
其他相關單位

	
	

	填表單位主管
	
	學務處
	

	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1、 本表限填大功獎勵或懲處(申誡、小過、大過及定期察看)；嘉獎或小功請至「操行系統/學生獎勵案提報系統」進行填報。
2、 「獎懲辦法條款」請參考本校｢學生獎懲辦法｣填寫。
3、 「奬懲代碼」請參考「學生獎懲事由代碼對照表」填寫。
